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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6月9日修正 依內政部112年1月19日台內戶字第1120240466號函釋
，已開放本國籍同志得與未通過同婚之國家的外國人締
結同性婚姻，但目前國人與中國同性伴侶，仍應依臺灣
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，尚無法申請
同性結婚登記，若先前既有的同志家庭已生養子女，雙
親仍無法與子女締結親子關係。

2 12,858

2023

（本摺頁113年2月更新，人工生殖法修正進度請查閱相關網站。）




